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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出售资产出售资产出售资产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重大遗漏重大遗漏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将原扬子厂区地上建筑物、附着物、部分设备及部分库存物资以人民币

9968.76 万元转让给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资产转让将为公司带来资产转让收益 2192.36 万元。 

 

一一一一、、、、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    

为加快低效、闲置资产处置，增加公司现金流，2011 年 6 月 15 日公司与扬州市邗

江区人民政府签署了《资产转让合同书》，公司将原扬子厂区地上建筑物、附着物、部

分设备及部分库存物资转让给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转让价格为 9968.76 万元。 

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转让资产进行

了评估，评估值为 9968.76 万元，交易双方以此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为 9968.76 万元。

本次转让资产的账面净值为 7776.40 万元，本次资产转让产生资产转让收益 2192.36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次交易已经2011年 6月 15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二二二、、、、    交易交易交易交易对对对对方情况方情况方情况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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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为扬州市辖区的政府机关，办公地点位于扬州市邗江中路 

338 号，法定代表人（区长）为韩方。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对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的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扬

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作为政府机关资信情况良好，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支付资产转让款，

本次资产转让不会造成本公司资产转让款不能收回的风险。  

三三三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原扬子厂区位于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占地 280 亩（该土地权属江苏亚星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租用），房屋建筑面积 79149.66 平方米。根据扬州市邗江区城

市建设规划，公司原扬子厂区项下地块列入统一规划区域，2010 年 8 月公司优化了生

产布局，关闭了原扬子厂区，降低了生产成本。目前该厂区地上建筑物、附着物、部

分设备及部分库存物资处于闲置状态。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上述资产的账面净值

为 7776.40 万元。 

公司聘请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转让资产以成本法进行了评估，根据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苏华评

报字[2011]第 017 号），该转让资产的评估值为 9968.76 万元。交易双方以此为基础确

定交易价格为 9968.76 万元。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四四四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11 年 6 月 15 日，公司（甲方）与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乙方）在扬州签署了

《资产转让合同书》，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1．根据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转

让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9968.76 万元。甲、乙双方确定转让资产的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 9968.76 万元，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2．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于本合同签署后十日内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中的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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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剩余款项人民币 6968.76 万元，乙方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2068.76 万元，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4900 万元。 

3．甲方在本合同生效且收到上述转让价款中的 3000 万元后十日内将无权利瑕疵

的相关地上建筑物的房产证原件及转让资产移交给乙方，双方签署资产移交确认书。 

4．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甲、乙双方公章，并经

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资产转让后生效。 

五五五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也不产生同业竞争。 

六六六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扬州市邗江区城市建设规划，公司原扬子厂区项下地块列入统一规划区域，

2010 年 8 月公司优化了生产布局，关闭了原扬子厂区，降低了生产成本。目前该厂区

地上建筑物、附着物、部分设备及部分库存物资处于闲置状态。本次资产出售使公司

变现闲置、低效资产，有利于增加公司现金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需要。 

本次转让资产的账面净值为 7776.40 万元，转让价格为 9968.76 万元，可为公司

带来资产转让收益 2192.36 万元。 

七七七七、、、、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资产转让合同书》。 

3．《资产评估报告书》。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拟转让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拟转让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拟转让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拟转让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苏华评报字苏华评报字苏华评报字苏华评报字[2011]第第第第017号号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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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 

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恪守独立、客观、

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中所陈述的内容是客

观的和真实的。 

二、本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在评估对象中与被评估资产不存在任何现

实的或预期的利益，同时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

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三、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方申报并签字确认；提供必要的资料并

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

当事方的责任。 

   四、注册资产评估及其所在评估机构师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执业资质和相

关专业评估经验。除已在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外，评估过程

中没有运用其他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成果。 

五、本报告是注册资产评估师根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在履行必要评估程

序后，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估算，并由其所在评估机构出具的书面专业

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的保证。 

  六、注册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并对部分

房屋尚未领证也未见规划许可证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揭示，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

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七、本评估报告的结论我们没有扣除评估对象中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本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和评估报告使用者，不得被其他第三方使

用或用于报告限定评估目的之外的其他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字注册

资产评估师及所在评估机构无关。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

露于任何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拟拟拟拟转让转让转让转让部分实物资产部分实物资产部分实物资产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评估项目评估项目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苏华评报字苏华评报字苏华评报字苏华评报字[2011]第第第第017号号号号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

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主要采用成本途径的评估方法，对扬

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而委托评估的部分实物资产进行了评估，现将评

估结论简要报告如下。 

评估目的评估目的评估目的评估目的：：：：为委托方资产转让提供作价参考依据。 

评估方法评估方法评估方法评估方法：：：：成本法。 

评估对象评估对象评估对象评估对象：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的扬子客车厂区的部分实物资

产，属于单项资产评估。 

评估范围评估范围评估范围评估范围：：：：拟转让的部分实物资产，包括库存物资、建筑物、设备及工装、

模夹具。其中库存物资 2054 项，账面余额 7,154,008.55 元；房屋共计 71 项，建筑

面积合计 79,149.66 平方米（账面原值 74,572,047.79 元，账面净值 51,447,528.74 元），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40 项（账面原值 13,778,096.85 元，账面净值 5,216,065.76 元）；

机器设备 938 项 1060 台（账面原值 51,035,695.18 元，账面净值 10,548,880.86 元）、

模具、工装夹具共计 926项 1382台（账面原值 18,895,570.85 元，账面净值 2,720,499.36

元）、电子设备共计 293 项 293 台（账面原值 11,310,249.36 元，账面净值 677,039.93

元）。 

价值类型价值类型价值类型价值类型：在原地继续使用前提下的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2011 年 3月 31 日。 

评估结论评估结论评估结论评估结论：：：：经评估，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的部分实物资产在原

地继续使用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2011年03月31日时的评估值为9,968.76万元，（大

写人民币玖仟玖佰陆拾捌万柒仟陆佰元玖仟玖佰陆拾捌万柒仟陆佰元玖仟玖佰陆拾捌万柒仟陆佰元玖仟玖佰陆拾捌万柒仟陆佰元整），与账面净值 7,776.40 万元的差异为

+2,192.36 万元，差异率为+28.19%。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 

上述评估结论中未扣除可抵扣的设备增值税进项税额、也未考虑资产数量、

价值类型等发生变化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本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日。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

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拟拟拟拟转让转让转让转让的部分实物资产的部分实物资产的部分实物资产的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评估项目评估项目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苏华评报字苏华评报字苏华评报字苏华评报字[2011]第第第第017号号号号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主要采用了成本途径的评估

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的扬子客车厂

区的部分实物资产在原地继续使用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 2011年 3月 31日时的市场

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一一、、、、委托方及其他报告使用者委托方及其他报告使用者委托方及其他报告使用者委托方及其他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 

委托方名称：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也是产权持有人。 

1．基本情况 

被评估单位：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扬州市渡江南路 41 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简称：亚星客车 

股票代码：600213 

注册资本：2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金长山 

2．历史沿革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是经江苏省人民政府

苏政复（1998）122号文批准，由江苏亚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江苏亚星客车

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扬州江扬船舶集团公司、扬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开发总公司、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冶金机械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7月1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19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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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00万股，并于1999年8月3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2004年，江苏亚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12,857.25万股国家股中的

11,527.25万股（占公司60.67%的股份）转让给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并于

2004年4月30日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2006年6月，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11,527.25万股（占

公司60.67%的股份）转让给江苏亚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于2006年12月7日完成

股权过户手续。 

2007年5月，公司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向无限售流通股6,000.00万股，

以资本公积金按10：5的比例定向转增股本3,000.00万股。现在的流通股本合计为

22000万股。 

2010年底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江苏亚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18,167,600 53.7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6,072,400 2.7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6,041,810 2.75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4,822,148 2.19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58,512 1.8 

中国银行-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3,427,597 1.5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1,349,934 0.61 

招商基金公司-瑞泰稳健配置 1 号 1,253,800 0.57 

上海隆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34,903 0.56 

吴海燕 1,070,191 0.49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147,398,895 67 

公司法定代表人：金长山；公司注册资本：22,000.00万元人民币；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号：321000000006667。  

公司经营范围：客车、特种车、农用车、汽车零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

进出口及维修服务。机动车辆安全技术检验（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

经营）。 

（二）其他报告使用者 

按照约定，本报告的使用者为委托方及本次经济行为涉及的第三方，本报告

的任何信息除非法律需要，不可以公布于任何媒体及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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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评估目的评估目的评估目的评估目的 

本次的评估目的是资产转让，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的扬子客车

厂区的部分实物资产，因此需要了解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时的市场价值，为本

次资产转让行为提供作价参考。 

三三三三、、、、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的扬子客车厂区的部分实物资

产，属于单项资产评估。 

评估范围：拟转让的部分实物资产，包括：库存物资、建筑物、设备及工装、

模夹具。其中库存物资 2054 项，账面余额 7,154,008.55 元；房屋共计 71 项，建筑

面积合计 79,149.66 平方米（账面原值 74,572,047.79 元，账面净值 51,447,528.74 元），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40 项（账面原值 13,778,096.85 元，账面净值 5,216,065.76 元）；

机器设备 938 项 1060 台（账面原值 51,035,695.18 元，账面净值 10,548,880.86 元）、

模具、工装夹具共计 926项 1382台（账面原值 18,895,570.85 元，账面净值 2,720,499.36

元）、电子设备共计 293 项 293 台（账面原值 11,310,249.36 元，账面净值 677,039.93

元）。 

    具体以委托方申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为准，我们的清查评估范围与委托评估

范围完全一致。 

委估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㈠、存货 

申报评估的库存物资共计2054项，账面余额7,154,008.55元，主要为外购或外协

零配件，用于汽车装配生产线。由于目前相关主产品已停产，委估的库存物资至评

估基准日已在库停用2年左右，以后亦不准备用于日常生产，目前只能提供给维修

市场作为备品备件使用，上述库存物资已计提部分减值准备。 

㈡、建筑物 

房屋共计 71 项，包括：联合车间、冲压车间、过渡涂装厂房、发泡车间、磨

具车间、钢材仓库、办公楼、传达室等，申报建筑面积合计 79,149.66 平方米（账

面原值 74,572,047.79 元，账面净值 51,447,528.74 元）。该公司申报评估的部分房屋

建筑物实物与房屋产权证不符，原因为过去厂区内部分房屋拆除重建后未及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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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房屋产权证变更手续。基准日时经过实地查勘后，确认以下情况：申报评

估的 71 项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 79,149.66 平方米，其中领有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共

计 8 项（账面原值 37,517,661.10 元，账面净值 30,137,857.22 元），权证面积合计为

37,598.44 平方米（扬邗房权证城字第 110506 号、扬邗房权证城字第 110503 号、扬

邗房权证城字第 112446号）。 

基准日时“新厂房三期各车间电缆款”（账面原值 58,541.45 元，账面净值

42,280.57 元）无实物对应；已拆除的房屋有 11 项（账面原值 4,300,513.36 元，账面

净值 2,325,556.28 元，建筑面积 5,046.00 平方米）；另账面未反映，现场实际存在的

房屋有 11 项（盘盈，建筑面积 5,061.85 平方米）。至评估基准日时，委估房屋未设

定他项权利。 

因此本次实际评估的房屋中，面积合计为 36,505.22 平方米的房屋尚未领取房

屋所有权证和规划许可证。 

房屋明细如下：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权证编号权证编号权证编号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建筑物名称建筑物名称建筑物名称 结构结构结构结构 建成年月建成年月建成年月建成年月 

建筑面建筑面建筑面建筑面

积积积积（（（（m2）））） 

1 

扬邗房权证城字

第 110506 号-28 办公楼 砖混 1993 年 8 月 1625 

2   扬子基地调试厂房 钢结构 2006 年 10 月 900 

3   磷化车间 排架 1993 年 8 月 1672 

4   联合车间 排架 1992 年 12 月 3883 

5   锅炉房 框架 1992 年 12 月 327 

6   冲压车间 排架 1992 年 12 月 2008 

7   配电房 砖混 1992 年 12 月 149 

8   空压房 框架 1992 年 12 月 165 

9   风机房 框架 1992 年 12 月 203 

10   发电机房 砖混 1993 年 5 月 205 

11   木工房 砖混 1993 年 12 月 147 

12   车间办公楼 砖混 1993 年 12 月 472 

13   磨具车间 排架 1993 年 12 月 754 

14   汽配房 框架 1992 年 12 月 1867 

15   乙炔房 砖混 1992 年 12 月 61 

16   钢材仓库 排架 1992 年 12 月 1400 

17   钢材库 排架 1994 年 10 月 1769 

18   底盘仓库 砖混 1993 年 5 月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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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扬邗房权证城字

第 110506 号-30 传达室 框架 1993 年 10 月 30.6 

20   水泵房 砖混 1994 年 3 月 21 

21 

扬邗房权证城字

第 110506 号-32 综合楼 砖混 1994 年 10 月 1780 

22 

扬邗房权证城字

第 110503 号-57 地泵房 砖混 1994 年 12 月 57.56 

23   农用车间 砖混 1995 年 3 月 2133 

24   妇健房 砖混 1995 年 3 月 20 

25 

扬邗房权证城字

第 110503 号-59 传达室(北大门) 框架 1996 年 10 月 27.97 

26   车间办公室 框架 1993 年 5 月 850 

27   三期仓库 框架 1995 年 10 月 1272 

28 

扬邗房权证城字

第 110503 号-55 制作件车间 排架 1997 年 12 月 3957.35 

29   三期锅炉房 框架 1997 年 12 月 1010 

30   三期配电房 砖混 1997 年 12 月 229 

31   新厂房 砖混 1997 年 12 月 1372 

32   简易房 砖木 1992 年 12 月 158 

33   职工浴室 砖混 1993 年 12 月 595 

34   厂工食堂 排架 1993 年 12 月 1370 

35   联合厂房内冷冻机房 框架 1998 年 12 月 55 

36   发泡车间 砖混 1999 年 3 月 546 

37   钢材库 砖混 1999 年 4 月 350 

38   

发泡车间（金加工车间及办

公室、厕所） 砖混 1999 年 4 月 546 

39   

三期厂房(水池、空压站池、

总装焊装涂装车间、附属房) 砖混 1999 年 5 月 125 

40   

三期小件车间（砖木、屋架

结构） 砖混 1999 年 12 月 723 

41   危险品仓库办公室(空压站) 框架 1999 年 12 月 165 

42   危险品库 砖混 1999 年 12 月 467 

43   氧气站 砖混 2000 年 12 月 36 

44   焊装车间配电房 砖混 2001 年 12 月 83 

45   过渡涂装厂房 钢结构 2002 年 12 月 4320 

46 

扬邗房权证城字

第 112446 号-66、

67、70 客车生产线厂房 框架 2005 年 6 月 28719.33 

47   厕所 砖混 1992 年 12 月 111 

48 

扬邗房权证城字

第 110503 号-56，

盘盈，其中 546 平

方米未领有权证 

构件制作车间 排架 

1995 年 6 月 1946.63 

49 盘盈 二期油漆车间 排架 1995 年 6 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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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盘盈 二期装焊附属车间 钢结构 1995 年 6 月 522 

51 盘盈 调试办公室 框架 1995 年 6 月 70 

52 盘盈 底盘库休息室 砖混 1995 年 6 月 15 

53 盘盈 农用车间办公室 砖混 1995 年 6 月 192 

54 盘盈 大车棚 钢结构 2007 年 6 月 1194 

55 盘盈 画廊 框架 1994 年 6 月 45 

56 盘盈 小亭 砖混 2005 年 6 月 20.88 

57 盘盈 东北角一间办公室及简易棚 砖混 1999 年 4 月 38.34 

58 盘盈 

加油站铝合金房及不锈钢栏

杆 
铝合金 

2008 年 4 月 18 

59 并入钢材库 供应科微机房   1999 年 12 月   

    小计（一）     74103.66 

60 无实物对应 新厂房(三期各车间电缆款)   1999 年 8 月   

61 未见实物 环保站 砖混 1992 年 12 月 68 

62 未见实物 加油站 框架 1993 年 10 月 83 

63 未见实物 车房 砖混 1993 年 12 月 215 

64 未见实物 危险品库 砖混 1994 年 10 月 132 

65 未见实物 乙炔汽房 砖混 1995 年 3 月 103 

66 未见实物 成品维修车间 砖混 1995 年 3 月 1045 

67 未见实物 汽车检测房 砖混 1996 年 10 月 756 

68 未见实物 汽车库 钢结构 1996 年 10 月 1409 

69 未见实物 油漆车间 排架 1992 年 12 月 1115 

70 未见实物 销售公司加油站 框架 1999 年 6 月 75 

71 未见实物 检修车间 砖混 2000 年 10 月 45 

    小计(二)     5046 

    合计(一)+(二)     79149.66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40 项，包括：道路、围墙、烟囱、水塔、蒸汽管道（账

面原值 13,778,096.85 元，账面净值 5,216,065.76 元）。基准日时有 6 项未见实物（账

面原值 883,923.60 元，账面净值 413,349.99 元）；另账面未反映，现场实际存在的构

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有 2 项（盘盈，分别为 1 项二期煤棚，建筑面积 144.00 平方米

和 1 项小车棚，建筑面积 98.00 平方米）。 

构筑物明细如下：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构筑物名称构筑物名称构筑物名称构筑物名称 结构结构结构结构 建成年月建成年月建成年月建成年月 

面积面积面积面积/长度长度长度长度/座座座座

（（（（m2/m/座座座座）））） 

1   新厂区围墙 砖砌 1992 年 10 月 1370m 

2 

并入传达室

评估 厂区正大门 砖砌 2003 年 11 月 18m 

3 未见实物 道路 砼 1993 年 10 月 4327m2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 

4 
  

厂内上水管道 

钢管、长 940 米主

管直径 160 毫米 1992 年 12 月 940m 

5   烟囱 砖混 1992 年 12 月 88m 

6 
  

排水工程 

砖砌、长 1900 米主

管直径 80 毫米 1993 年 5 月 1900m 

7   二期水井水塔 砖混 1993 年 5 月 1 座 

8   煤棚 简易钢结构 1993 年 10 月 267m2 

9 未见实物 三期道路 砼 1996 年 12 月 7450m2 

10   三期水塔 砖混 1996 年 12 月 1 座 

11   场地道路 砼 1996 年 12 月 5600m2 

12   烟囱烟道 砖混 1997 年 12 月 1 座 

13   化粪池 砖砌 1997 年 12 月 9 座 

14   绿化工程   1992 年 12 月 3000m2 

15   排污站 框架 1997 年 12 月 823m2 

16   驻坡台 砖砌 2003 年 6 月 91.5m2 

17   围墙（原 00081 卡片） 砖砌 1993 年 10 月 3054m 

18   停车场（原 00083卡片） 砼 1993 年 5 月 1000m2 

19   二期煤棚 钢结构 1995 年 6 月 144m2 

20   小车棚 简易钢结构 1995 年 6 月 98m2 

21 盘盈 三期临时供排水 镀锌管,埋地 1997 年 12 月 4600m 

22 
盘盈 

厂区给水管道 

无缝钢管、水压

1MPA、埋地 1995 年 1 月 1500m 

23 
由设备转入 

压缩空气管道 

直径 120 毫米无缝

钢管、架空+埋地 1995 年 1 月 700m 

24 
由设备转入 

真气管道 

直径 100 毫米无缝

钢管、架空有保温 1995 年 1 月 600m 

25 
由设备转入 

锅炉蒸汽管道 

直径 100 毫米无缝

钢管、架空有保温 1996 年 7 月 650m 

26 
由设备转入 

空压管道系统 

直径 100 毫米无缝

钢管、架空+埋地 1997 年 9 月 1200m 

27 
由设备转入 

生活区消防管道 

直径 100 毫米无缝

钢管、架空+埋地 1999 年 1 月 300m 

28 
由设备转入 

生活区蒸汽管道 

直径 60 毫米无缝

钢管、架空+埋地 1999 年 1 月 400m 

29 由设备转入 新厂房管道门窗   1999 年 1 月  

30 由设备转入 地轨道   1993 年 5 月 600m 

31 

在房屋中已

评估 防盗门窗   1998 年 10 月  

32 

在房屋中已

评估 

六车间办公室铝合金

隔断及天花   1999 年 12 月  

33 

在房屋中已

评估 三车间铝合金隔断   2000 年 10 月  

34 

在房屋中已

评估 七车间铝合金隔断   2000 年 10 月  

35 

在房屋中已

评估 冲压车间铝合金隔断   2000 年 12 月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实物资产评估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 

36 

在房屋中已

评估 铝合金隔断   2001 年 4 月  

37 未见实物 钢材库棚   1993 年 10 月 403m2 

38 未见实物 河边驳岸   1996 年 10 月  

39 未见实物 底盘库大棚   2001 年 1 月 455m2 

40 未见实物 净化池   2001 年 8 月  

委估房屋及构筑物主要建于九十年代，主要为砖混和排架结构。房屋建造标

准一般，维护状况和使用状况一般。 

上述建筑物占地（土地使用权证号：邗国用（1999）字，座落于邗江县槐泗镇

北扬菱公路西侧，土地使用者为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面积 242833.00m2，

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2048 年 12 月 31 日）不在本次委

托评估范围内。 

㈢、设备 

申报评估的机器设备共计 938 项 1060 台（账面原值 51,035,695.18 元，账面净值

10,548,880.86 元）；主要为生产 6--12 米公路、公交客车、双层客车的冲压、涂装和

总装的专用设备、检测设备以及与其配套的通用设备，设备购置使用年代从 1975

年 3 月至 2009 年 12 月，整个厂区分三期工程建设完成的，拥有二条完整的整车生

产线，其中一期主要生产 6--8 米公路、公交客车，二期主要生产 6--12 米公路、公

交客车（涂装为 6--10.5 米），三期主要为涂装车间主要生产 10.5--12 米公路、公交

客车、双层客车，分布在公司扬子厂区各工段上。有 423 台已报废无修复使用价值

（账面原值 3,288,718.32 元，账面净值 510,452.97 元）；有 43 台有帐无物（账面原值

1,753,893.71 元，账面净值 219,319.04 元），有 32 项 51 台机器设备有物无帐。其余

账物相符。 

模具、工装夹具共计 926 项 1382 台（账面原值 18,895,570.85 元，账面净值

2,720,499.36 元），主要为前风窗玻璃校对模、后风窗玻璃模、风窗止口模、地板骨

架焊接胎模、侧板模具、右侧围模具及后桥存放架、货料等。基准日时有 1 项已

报废无修复使用价值（账面原值 62,000.00 元，账面净值 34,440.40 元）；有 56 项有

帐无物（账面原值 7,429,195.66 元，账面净值 694,712.10 元），有模夹具、工装 130

项有物无帐。其余账物相符。 

电子设备共计 293 项 293 台（账面原值 11,310,249.36 元，账面净值 677,039.93

元），主要包括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空调等设备，分布在公司扬子各分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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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基准日有 267 台有帐无物（账面原值 9,309,424.96 元，账面净值 573,812.98 元），

另有电子设备 12 项有物无帐。其余账物相符。 

目前上述厂区处于停产状态。 

由于生产结构调整，委估资产自2009年停产至今，基准日时全部设备已停止

运行，受条件限制，评估人员在现场时未能对委估设备进行开机联动测试，现场

时我们仅对停产状态下的设备外观、安装规范情况进行了勘察，基准日时委估设

备外观基本完整，停产期进行了必要的设备维护保养措施。本次评估以资产在原

地维持原有用途继续使用为前提。 

四四四四、、、、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本次确定评估的基准日为2011年3月31日，为最接近本次

经济行为的会计结算日。本报告中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值标

准。 

五五五五、、、、价值类型及定义价值类型及定义价值类型及定义价值类型及定义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本报告选取了在持续使用前提下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

定义：自愿买方与自愿卖方均自愿地、非强迫地在对被交易资产拥有合理理解的

情况下进行公平交易而成交的金额。当事人双方应各自精明、谨慎行事，不受任

何强迫压制。这一定义中隐含着两个基本假设，即：资产的最佳使用和有关的交

易金额可为广大的买方所接受。 

六六六六、、、、评估假设评估假设评估假设评估假设 

1、资产转让方合法拥有委估资产的所有权，评估对象可以在基准日后得以在

原地按现有用途继续使用下去；  

2、委托方所提供的资产权属资料及有关凭证是真实、完整、合法的，不存在

未揭示的抵押、担保或其他优先负债； 

 3、假设交易双方都是地位平等的交易者，能做出理性的判断； 

4、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对委估资产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七七七七、、、、评估依据评估依据评估依据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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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的主要评估依据列示如下： 

（一）准则依据 

1、财政部财企字[2004]20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

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的通知及附件； 

2、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7]189 号）《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3、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7]189 号）《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4、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7]189 号）《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5、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7]189 号）《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评估》； 

6、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7]189 号）《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评估》； 

7、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03 年（会协[2003]18 号）关于《注册资产评估师关

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二）经济行为依据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定的《资产评估

业务约定合同》。 

（三）产权证明文件 

1、有关资产的购建协议、合同书及其他有关数据文件资料； 

2、扬房权证维字第 110503 号、扬房权证维字第 110506 号、扬房权证维字第

112446 号《房屋所有权证》； 

3、邗国用（1999）字《国有土地使用证》。 

（四）采用的取价依据文件 

1、《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2、《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1年）； 

3、原江苏省机械工业厅《设备完好标准 JB/nJ015-90》和国家有关的行业专用设

备完好等级标准；  

4、原机械工业部（1995）机械计1041号文《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

各项概算指标》； 

5、《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2004 年）； 

6、《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2004 年）； 

7、《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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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扬州市建筑与装饰工程补充计价表》（2006 年）； 

9、江苏省、扬州市有关各项建筑规费的取定标准 

10、《扬州工程造价管理》公布的 2011 年 3 月份建筑工程材料指导价； 

11、委托方提供的原始资料、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等； 

12、评估人员对被评估实物的实地勘察工作记录和收集的相关资料。 

八八八八、、、、评估方法评估方法评估方法评估方法 

1、存货—库存商品的评估方法： 

由于目前相关主产品已停产，委估的库存物资至评估基准日已在库停用 2 年

左右，以后亦不准备用于日常生产，目前只能提供给维修市场作为备品备件使用，

本次评估对该部分库存商品按市场可接受价作为评估值。 

2、建筑物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因为我们无法采集到周边同一地区、类似工业用房、构筑物的市场

成交价格信息，我们也无法确认房屋、构筑物的单独收益金额，因此无法采用市

场法及收益法评估。考虑委估资产的工业自用特点，我们采用了成本法评估。 

1、计算公式 

建筑物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2、重置全价的构成 

重置全价=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综合前期费+前期附加费+资金成本 

2.1、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计算 

因为估价对象既无完整的决算资料又无图纸资料，所以我们根据 2004 版《江

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和《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参照《江苏省建筑工

程概算指标》采用重编决算法确定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此法是以待估建筑物的分

部分项工程费为基础，再加上措施费、其他项目费、规费和税金等估算出建筑物

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2.2、综合前期费及前期附加费的确定 

综合前期费用：考虑了设计勘探费、建设单位管理费、监理费、质监费、规

划设计费、招投标管理费等。在本次评估中，依据委估资产的实际情况，以适当

的比例确定工程前期费用。其比例为建筑工程造价的 7%（设计勘探费 2.5%，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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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管理费 3%、监理费及其它费用 1.5%）。 

前期附加费：依据江苏省、扬州市有关部门的规定，我们考虑了白蚁防治费、

墙改基金、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内容，按 115.3 元/平方米计取。具体内容如下： 

白蚁防治费：        2.3 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苏价工（96）422 号 扬价工（96）222 号】 

墙改基金：          8 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苏财综（2003）153 号】 

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105 元/平方米建筑面积【苏价涉（99）180 号 扬价工（98）118 号】 

2.3、资金成本的确定 

根据评估基准日银行贷款利率，考虑工程合理工期，假设建设资金均匀投入，

计算其资金成本。 

3、成新率的确定 

房屋采用理论成新率和完好分值率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考虑房屋建筑物承重结

构、围护结构及装修的实际使用、维修、保养状况，评定各部分的鉴定分值，加

权确定，得出综合成新率。构筑物主要采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3.1、理论成新率 

理论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3.2、完好分值率的计算 

将影响房屋成新率的主要因素按结构（基础、承重构件、非承重墙体、屋面、

楼地面）、装修（门窗、外墙、内墙、顶棚、细木装修）、设备（水电、其它）分

为三类十二项，通过建筑造价中每栋房屋各项所占的比重规定的标准分值，参考

建设部“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的规定，结合现场实际勘察，确定分项评估完好值，

在此基础上计算完好分值率。 

3、设备（含模具与工装及夹具）的评估方法： 

一般而言，对机器设备进行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由于被评估单位没有对本次评估的生产设备的收益单独计量，因此无法采用

收益法评估；对部分在市场上可以了解到同类设备二手价的我们直接采用市价法

评估，由于本次委估设备主要为生产6--12米公路、公交客车、双层客车的冲压、涂

装和总装的专用设备、检测设备，在市场上成交案例很少，无法收集到足够的成

交案例，无法采用市场法评估；故只能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对已报废无修复使

用价值的直接按残余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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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

比分析，以参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考虑参照物与评估对象在功能、市场条件

和交易时间等方面的差异，通过对比分析和量化差异调整估算出评估对象市场价

值的方法。 

成本法：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

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

陈旧贬值后确定委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1、重置成本的确定： 

（1）对有现行价格可询的设备均采用现行市场购置价加上运杂费、安装调试

费等其他费率作为其重置成本； 

（2）对无现行价格可询的设备，依据其性能、特点及技术参数在与其类似的

设备比较的基础上进行修正，用类比法确定其重置成本。 

（3）模具、工装及夹具重置成本的确定 

⑴大型工装、模具主要采用类比法确定，计算公式为 

MX=M1×K1×K2×K3×K4÷KX1×KX2×KX3×KX4 

    影响型腔模具价格的因素很多，如模具规格、模具结构、精度等，因此需考

虑影响因素 K 对估价予以修正。本次我们考虑了对型腔模具价格影响较大的四个

因素系数。包括：产品尺寸系数 K1、模具结构复杂系数 K2、产品表面特征系数 K3、 

产品精度系数 K4。 

⑵其他模具、工装夹具采用材料系数法，根据模具尺寸和材料价格可计算出

模具材料费，进而计算出其重置价。 

本次评估中设备重置成本包含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3、成新率的确定 

对本次委估的设备的成新率主要采用年限法确定，基本计算公式为： 

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4、评估净值的确定 

评估净值的计算公式为：评估净值 = 重置成本×成新率 

九九九九、、、、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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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资产评估的政策和评估准则规定，我们对委估的部分实物

资产实施了如下的评估程序： 

（一） 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与委托方进行充分沟通，明确了评估报告使用者、评估范围和评估基准日等。 

（二） 签订业务约定书 

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对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并派有专业

胜任能力的项目经理承接了本次评估业务。 

（三） 编制评估计划 

由项目经理选择专业人员，并对评估的具体步骤、时间进度、人员安排和技

术方案等制定本项目的评估计划。 

（四） 现场调查 

我们会同委托方有关人员，进行现场勘察与鉴定，对资产状况进行查看、记

录，并与资产管理和使用人员进行交谈，了解资产使用、维护、管理状况。查阅

审核委估资产的施工图纸等资料。 

（五） 收集评估资料 

根据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从市场渠道获取材料和设备的价格资料，从委托

方获取评估需要的基础资料并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了解评估对象现状，

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六） 评定估算 

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和评估资料的收集情况，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和相

应的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论。 

（七） 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 

根据评定估算的结果撰写评估说明，起草资产评估结果报告书，经三级审核

后，向委托方提交正式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十十十十、、、、评估结论评估结论评估结论评估结论 

经评估，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的部分实物资产在原地继续使用

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03 月 31 日时的评估值为 9,968.76 万元，（大写人民币

玖仟玖佰陆拾捌万柒仟陆佰元玖仟玖佰陆拾捌万柒仟陆佰元玖仟玖佰陆拾捌万柒仟陆佰元玖仟玖佰陆拾捌万柒仟陆佰元整），与账面净值 7,776.40 万元的差异为+2,192.3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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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差异率为+28.19%。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库存物资） 715.40 389.43 -325.97 -45.56  
 长期投资   -     -     -      

 固定资产  7,061.00 9,579.33 2,518.33 35.67  
 其中：在建工程   -     -     -      

       建筑物  5,666.36 7,574.77 1,908.41 33.68  
       设 备  1,394.64 2,004.56 609.92 43.73  
 无形资产   -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     -     -      

 其他资产   -     -     -      

 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  7,776.40 9,968.76 2,192.36 28.19  
与账面差异的原因详见上述分析。 

我们的评估结论中未扣除可抵扣的设备增值税进项税额、也未考虑资产数量、

价值类型等发生变化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特别事项说明特别事项说明特别事项说明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师执业水平和能力所

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委托评估的房屋中，有面积合计为 36,505.22 平方米的房屋尚未领取房

屋所有权证和规划许可证，本次评估中未考虑办证税费及可能的面积差异对评估

结论可能造成的影响。 

2、基准日时委估资产处于停用状态，我们在现场勘察时受条件限制未能对委

估设备进行开机测试，本次评估结论是假设委估资产可以在原地持续使用前提下

得出的。 

3、我们的评估结果中未考虑评估增减值对税金的影响，其税金的最终确定由

各级税务机关在汇算清缴时确定。 

4、基准日日之后本报告出具之前的 2011 年 4 月 20 日，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发布了“股权变更公告”，公告了下列事项： 

“2011 年 3 月 3 日，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江苏亚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集团”）与潍柴（扬州）亚星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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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51%国有股份变更协议》，亚星

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1,220 万股国有股份（占总股份的 51%）无偿划转变更

给潍柴扬州持有。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提示

性公告》。”该国有股份变更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核通过，至本

报告出具时上述审核尚未通过，股权也未发生变更。上述股权变更行为对本次的

资产转让行为无影响。 

其他事项说明： 

1、完成本项目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本次经济行为中与相关当事方没有利益

关系或偏见；对评估分析对象的法律权属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不是对评估对

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

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委托方及本次经济行为涉及的第三方用于报告载明的评估

目的和用途，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

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2、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 

本评估分析报告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3月 31 日起

计算，至 2012 年 3 月 30 日止。 

3、若发生评估目的、价值类型改变等重大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

基准日后，若资产遇有重大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并对评估结论产生较大影

响时，本报告结论不再适用。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2011年06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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